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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 B( 2 )1 88 5 / 01 - 02 (0 4 )號文件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

(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會議 )

修訂勞工法例

使第 18 2 號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，政府建議修訂兩條勞工規例，以便第

18 2 號國際勞工公約（即一九九九年《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》
(該公約 )）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。該兩條規例是：

( a )  根據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制定的《僱用青年 (工業 )規
例》；以及

( b )  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 (第 59 章 )制定的《工廠及
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。

背景

第 18 2 號國際勞工公約

2 . 該公約 (附件 1)要求成員國採取即時和有效的措施，以禁止和
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。根據該公約，“兒童”是指 1 8 歲以下的
人士，而其中一種須予禁止和消除的童工形式，是其性質或工作

環境可能損害兒童健康、安全或道德的工作。

3 . 雖然該公約目的是保護 18 歲以下的兒童，但亦提供了一些彈
性，使 16 歲以上的兒童可從事危險工作，條件是主管當局須確保
有關兒童的健康、安全和道德受到充分保護，而有關兒童亦已接

受 適 當 的 具 體 指 導 或 有 關 工 作 的 職 業 培 訓 。 上 述 彈 性 安 排 載 於

《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建議書》 (第 190 號建議書 ) (附件 2 )。

4 . 一九九九年六月，國際勞工大會一致通過該公約及第 1 9 0 號
建議書。該公約現已成為國際勞工組織其中一條核心公約，並且

廣泛獲得成員國批准。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為止，共有

1 1 9 個國家批准了該公約。

5 . 中央人民政府現正考慮批准該公約，並已請香港特區政府考

慮該公約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區。香港特區政府在徵詢勞工顧問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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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 (勞顧會 )轄下實施國際勞工標準委員會的意見後，認為應使
該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，並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向中央人民政府匯

報此事。

現行法例

6 . 我們詳細研究香港的勞工法例後，認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兩
條規例載有以下不符合該公約的條文：

( a )  《僱用青年 (工業 )規例》第 5( 1 )條 (附件 3 )訂明，如獲得
勞工處處長 (處長 )書面准許，不足 16 歲的青年亦可受僱
於危險行業。危險行業一覽表載於附件 4；以及

( b )  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第 9 (2 )條 (附件 5 )訂
明，如獲得處長書面准許，不足 16 歲的人士可受僱操
作木工機器。

7 . 該公約規定，從事危險行業及危險工作的人士，其最低年齡

應為 18 歲。即使在彈性情況下 (見上文第 3 段 )，最低年齡亦不可
低於 16 歲。

建議

8 . 為符合該公約的規定，現建議︰

( a )  修訂《僱用青年 (工業 )規例》第 5(1 )條，撤銷處長准許
不足 16 歲的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的酌情權，並禁止僱
用不足 18 歲的青年從事危險行業；以及

( b )  修訂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第 9 (2 )條，撤
銷處長准許不足 1 6 歲的青年受僱操作木工機器的酌情
權。

理由

9 . 《婦女及青年 (工業 )規例》於一九八零年制定 (二零零一年四
月起改稱為《僱用青年 (工業 )規例》 )。有關條文訂明，如獲處長
准許，年齡不足 1 6 歲的青年可受僱於危險行業。這項規定當時是
參照《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》的類似條文而訂定，有關條文的制

定日期可追溯至一九五零年代中期。這項彈性安排目的是為年滿

15 歲 的 離 校 生 提 供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。 自 從 《 婦 女 及 青 年 (工 業 )規
例》於一九八零年實施以來，勞工處從未接獲要求處長批准僱用

不足 16 歲的人士從事危險行業的申請。事實上，勞工處的記錄顯
示，危險行業已有多年沒有僱用不足 1 8 歲的青年。基於這些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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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危險性質，以及不足 18 歲的青年投身這類行業的需求不大，把
受僱於有關行業的年齡限制提高至 18 歲，看來是適當的做法。

1 0 . 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於一九七一年制定。在
七十年代，有不少青年受僱操作機器。由於操作木工機器較為危

險，因此，政府認為需要並適宜採取措施，盡量減低未滿 1 6 歲的
青年受僱操作木工機器所遇到的危險。為此，僱主必須取得處長

的書面准許，方可僱用未滿 16 歲的青年操作木工機器。處長在給
予 准 許 時 ， 如 認 為 情 況 需 要 ， 可 訂 明 僱 主 須 採 取 額 外 的 安 全 措

施，以確保操作木工機器的青年的安全。

1 1 . 修訂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第 9 (2 )條，以禁止
所有不足 16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的建議，不會對僱主及不足
1 6 歲的人士造成影響。自該規例於一九七一年生效以來，勞工處
從未接獲任何要求批准僱用不足 16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的申
請。

1 2 . 關於修訂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第 9 (2 )條，我
們不建議把年齡限制提高至 18 歲，因為我們認為基於實際情況，
仍有需要容許 16 至 17 歲的人士操作木工機器。目前，《學徒制
度條例》 (第 47 章 )內兩個涉及使用木工機器的指定行業為“木
工”及“木製傢俬製造工”。鑑於部分有意參加上述行業的學徒

訓練計劃或投身這些行業的青年可能仍未足 1 8 歲，為免影響這群
青年的就業機會，我們不建議把受僱操作木工機器的最低年齡提

高至 16 歲以上。

1 3 . 雖然在作出建議的修訂後， 16 至 17 歲的青年可受僱操作木
工機器，但這是第 19 0 號建議書第 4 段所准許的。我們相信，根
據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》 (第 509 章 )及 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
例》的一般責任條文，以及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木工機械 )規例》
的法定安全規定，受僱操作木工機器的 1 6 歲或以上的青年，均獲
得適當的指導及訓練，並得到充分的保障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1 4 . 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，目前只有極少數的機構被列入

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所界定的危險行業。勞工處的記錄也顯

示，現時並無工業經營僱用未滿 18 歲的人士從事危險工序。

1 5 . 至目前止，勞工處並無接獲任何人士要求批准僱用不足 1 6 歲
的青年從事這些危險行業或操作木工機器。

1 6 . 由於建議的修訂看來不會影響未滿 18 歲的青年的就業機會，
因此商界不會因為遵從有關規定而須承擔額外的開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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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

1 7 . 我們已徵詢勞顧會的意見，而勞顧會亦已同意有關建議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8 .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二年內，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建議。

徵詢意見

1 9 . 請議員留意上文第 8 段所載的修訂建議。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二年五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

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

B i l i n g u a l  L a w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S y s t e m

English 繁體 簡体 繁體 Gif 簡体 Gif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條文內容

章： 57C 標題： 僱用青年(工業)規例 憲報編號： 7 of 2001
規例： 5 條文標題：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16歲青年從事歲青年從事歲青年從事歲青年從事

危險行業的僱傭危險行業的僱傭危險行業的僱傭危險行業的僱傭

版本日期： 12/04/2001

(1) 除獲得處長書面准許外，任何㆟不得僱用任何不足 16歲的青年從事危險行
業。 (1997年第 229號法律公告)
(2) 在第(1)款內，“危險行業”(dangerous trade) 具有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》(第
59章)給予該詞的涵義。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條文內容

章： 59 標題：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憲報編號：

附表： 1 條文標題：危險行業危險行業危險行業危險行業 版本日期： 30/06/1997

[第 2及 8條]

1. 鍋爐的鏟修。

2. （由 1983年第 222 號法律公告廢除）

3. 用基本原料製造玻璃。（由 1983年第 222 號法律公告代替）

4. 涉及使用砷、鉛、錳、汞、磷、或涉及使用由任何此等化學元素組成的複合
物的製造工序。（由 1983年第 222 號法律公告修訂）

5. 硃砂的製造。

6. 鍍鉻

7. 在任何製造工序㆗，對賽璐珞或鎂，或對全部或部份用賽璐珞或鎂造成的物
品，進行機械切削或研磨。（由 1983年第 222 號法律公告代替）

8. 鹽酸、硝酸或硫酸的製造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

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

B i l i n g u a l  L a w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S y s t e m

English 繁體 簡体 繁體 Gif 簡体 Gif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條文內容

章： 59G 標題： 工廠及工業經營(木工
機械)規例

憲報編號：

規例： 9 條文標題：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版本日期： 30/06/1997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

(1) 正在受訓操作木工機器的㆟，須就與該機器有關而產生的危險及就所須遵守
的預防措施，獲得全面而詳細的指導。

(2) 除獲勞工處處長以書面准許外，任何 16歲以㆘的㆟均不得受僱操作任何木
工機器。

前㆒條文 ㆘㆒條文 轉換語言 返回法例名單


